附件4

2026年农作物品种试验鉴定示范项目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全省组织200个农作物新品种参加省级试验，在全省40个单位进行试验鉴定，试验鉴定品种达3000个（次）；建立省级农作物优质、特色新品种核心展示示范片点125个，面积25000亩，展示后备品种1800个（次）。全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98.5%以上，优质专用率达86.5%以上。

二、主要措施


（一）进一步强化品种试验鉴定工作。一是完善品种试验基础设施建设。对部分试验点因灾受损的田间试验基础设施进行修缮，部分试点配置必要的智能试验考种仪器设备，提高试验效率。二是扩大试验品种特性鉴定范围。开展试验品种抗稻飞虱、稻曲病、耐热性、机收再生力、镉吸附能力等特性田间鉴定。三是强化试验田间现场检查指导。以省级种子站牵头、市级种子站指导、县种子管理站属地检查三级联动，对在我省范围内各级、各渠道、各类型品种试验进行全覆盖现场检查指导，确保试验科学、真实、有效。
（二）精心选择展示示范品种。一是重点展示示范本省自主育成的农作物新品种；二是重点展示示范通过审定、登记、引种备案和品种权保护的新品种；三是重点展示示范特色优势农作物新品种。其中，水稻重点展示示范高产、优质、多抗、广适综合性状优异的优质稻品种，兼顾高档香型优质稻、机收再生稻、节水抗旱稻、耐盐碱稻、镉低积累水稻等专用品种；“旱作”重点展示示范高端鲜食、适宜薯脯加工甘薯品种，特色马铃薯品种，鲜食甜、糯玉米品种，高蛋白大豆品种，高油酸及抗黄曲霉花生品种以及短生育期油菜品种；蔬菜重点展示示范青梗菜、花椰菜、苦瓜等本省优势品种以及大棚设施茄果类品种；果树重点展示示范百香果、荔枝等特色品种；地方特色药用植物重点示范薏米、太子参、三叶青等。
（三）建立核心展示示范片。积极做好省级核心展示示范片的落实工作，积极与种植大户、农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种子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合作开展农作物优质、特色新品种展示示范工作。2026年，各有关项目县（市、区）建立省级农作物优质、专用、绿色新品种展示示范片点125个，面积25000亩，展示后备品种1800个（次），每个展示示范片点示范品种1-5个，展示后备品种10个以上。对往年工作开展较好、展示示范成效显著的展示示范片点要保持相对稳定，对往年工作开展较差、展示示范成效不明显的展示示范片点要予以更换。通过抓好展示示范片点，做到抓重点促面上，抓示范促推广，促进农作物优质、特色新品种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四）积极开展展示示范评价。通过田间现场考察、考种测产验收、品质现场鉴评等方式，对展示示范品种的田间表现和综合性状进行科学评价，评出一批综合性状表现优异的新品种，利用评价结果，做好本地区农作物品种区域布局，确定主栽品种、主推品种和后备品种，满足不同生态区域、不同海拔、不同耕作制度、不同栽培模式、不同生产用途的对相应品种的需求；重点建设30个核心展示评价点，展示品种由各科研育种单位、种业企业申报，省种子总站统一组织开展品种评价，评介结果作为下一年全省推荐主导品种的依据。加大在展示示范中表现突出新品种的宣传推广力度，推动品种的更新换代；对在展示示范过程中发现有重大缺陷的品种，要及时予以警示，发布推广风险。

（五）做好项目总结与绩效评价。根据省财政厅要求，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全部实行绩效评价管理。各项目县要认真做好项目的现场验收和技术工作总结，特别要求在项目实施每个重要环节都要拍摄照片，作为后期验收依据。项目总结、绩效评价材料于12月底前报省种子总站。
三、资金补助与管理

（一）补助对象与标准。补助对象为市、县（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科研单位和具体实施农作物新品种试验、鉴定单位。农作物新品种试验鉴定，按任务数量每个承担单位补助5-50万元；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根据建立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片个数及面积进行补助，每个承担单位补助5-55万元。
（二）资金使用与管理。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承担单位开展农作物品种试验、鉴定和示范等环节的相关支出费用补助，包括各试验鉴定与展示示范点的种子、肥料、农药等农用物资补贴，试验、鉴定、展示示范田间操作、观察记载的人工费用，试验品种品质检测、DNA指纹鉴定、转基因检测等各种检测费用，购买试验相关仪器设备，现场考察与技术培训等以及建设防鸟网、试验品种标准样品保存库等与品种试验鉴定示范推广有关的其它支出费用。各项目县要严格按照有关财务规章制度，合理开支，做到专款专用。
 


